山西省统计行政法律文书(四)

泽州县统计局 

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
泽统检查字[    ]  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定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检查内容和范围：企业法人相关资料、企业财务报表、生产报表、财务账及生产班组记录、产品出入库单、销售记录等原始记录、凭证等资料。 
检查方式：现场检查

检查要求：1、需在配合的人员；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统计负责人、统计人员、会计人员等；                                                        2、准备接受检查的材料；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项目资料，相关的统计、会计、税务等报表的统计、会计原始凭证、记录及台账等。 

请你单位给予配合和支持。拒绝接受检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提供不真实资料和信息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现场检查登记表

	被检查单位
	

	统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情况                 单位：

	表名表号
	指标及期间
	上报数
	检查数
	差错额

	
	
	
	
	

	
	
	
	
	

	
	
	
	
	

	
	
	
	
	

	检查人员：
	在场人员：
	时间：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山西省统计行政法律文书(八)
       统计局
立案审批表
     统立案字[    ]    号
	当事人
	

	联系地址
	
	电    话
	

	法定代表人
	
	统计负责人
	

	案件来源
	

	违法行为及发生时间
	

	违
法
事
实
	(当事人违法事实、情节、违法性质等，计算差错额、差错率、及明确可减轻、加重的情节及其他需要审批人知晓的内容）

	检查部门
意    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    条的规定，建议立案。）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法制部门
意    见
	（同意立案。拟由                  具体承办）。
负责人：                      　　年 　 月　  日

	行政领导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山西省统计行政法律文书(九)

         统计局
统计检查查询书
　　　　　　　　　　　　　　             　    统查询字［ 　］号

（单位名称）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对你单位有关问题进行查询。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对查询的问题据实书面答复，并携带相关资料到（地点）       接受检查。

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你单位的法律责任。

一、查询的主要问题

二、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山西省统计行政法律文书(十一)

统计局案件调查报告

局领导（局党组）：

案件名称：                                      
案件来源：                                       
调查人员：                                      
调查时间：                                      
被调查单位（及项目）：                            
地址：                                           
案件事实： （当事人情况、案件调查情况、违法事实、情节、违法行为性质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等）           

有关证据：                                      

 1、                                                   

 2、                                                   

 3、                                                  

调查组认为：（案情分析，认定行为和情节是否加重减轻）                                                

处理意见：（提出调查组处理意见）                 

妥否，请批示。

调查组成员：

   年  月  日

领导批示：

签    字：                            年  月  日

     统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一）
     统先告字[   ]   号
单位名称： 

经查，你单位(当事人违法事实、情节、违法行为的性质，可参照案件处理意见审批表内容概括填写)           

                                                        ，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    条第   
款(具体内容)的规定，本机关拟给予你单位警告/警告并罚款(5万以下)    
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要求陈述和申辩的，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_日内,到（地点）       

进行陈述和申辩或者提交陈述和申辩书面材料。逾期未进行陈述点和申辩的，视为放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山西省统计行政法律文书(十七)

          统计局

责令改正通知书

统责改字[   ]  号

单位名称:  

经查，你单位(当事人违法事实、情节、违法行为的性质，可参照案件处理意见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或《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或其他法规、规章)(加条款内容)的规定，依据(法律法规条款内容),现责令你单位对以上问题在         日内予以改正，并于     年     月     日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本机关。本机关将于(适当时候）     到你单位进行回访。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公章)

年   月   日

       统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统罚定字[  ] 号

单位名称：   

经查，你单位(当事人违法事实、情节、违法行为的性质，可参照案件处理意见 审批表内容概括填写)          

                                                  ,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   条第     款(具体内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给予你单位警告，警告并罚款(一般情节5万以下，严重情节5—20万)                 元的行政处罚。

请你单位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土五日内，凭(本决定书或缴纳罚款凭证)到(银行)           缴纳罚款。(户名：                      ,账号：                

罚没收入代码：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作出处罚的统计局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以罚款的)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公章)   
年 

